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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推廣與試銷本校相關單位研發、輔導及產學合作之商品，並提供展銷實習場所，設置

「國立臺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實習商店」(以下簡稱本商店)，並訂定「國立臺

東大學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實習商店設置及運作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商店任務規劃如下： 

(一)透過產官學研合作方式開創國立臺東大學品牌產品。 

(二)設立教學、實習、研究、試銷、服務整合展銷平台。 

三、本商店收入全數繳納校務基金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四、本商店之設置係隸屬於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(以下簡稱產推處)之二級正式編組，置主

任一人，由產推處處長兼任，負責店務經營管理相關事宜。 

本商店得於產推處既有人力結構下置員工若干人，負責展售、財務等業務，若需聘僱實

習工讀生或獎助生若干人，其聘用經費得由產推處相關回饋金經費或是本商店經費支

應。 

五、本商店作業執掌如下： 

(一)配合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先導工廠，進行試製試產產品之試銷及市場評估。 

(二)協助推廣及試銷本校相關單位研發輔導、產學合作、產學進駐及育成培育廠商之商

品。 

(三)其他有關業務及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六、本商店各項作業細項另定之。 

七、本商店停辦時所剩餘之財產應全數歸屬於學校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；

本要點修正若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，免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。 


